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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达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
达 州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
达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
达 州 日 报 社 
达 州 市 广 播 电 视 台 

关于在全市广大家庭中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暨
“好家风好家训”征集、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妇联，经开区党政办，市级、省驻达有关单位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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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（女工委），各民主党派妇委会，“两新”组织妇委会、达州

军分区政治部、驻达部队政治部（处）： 

家风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，是每个家庭教育智慧

的深刻体现，也是每个家庭成员成长的重要源头。为深入推进寻

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，扩大“最美”效应，凝聚“最美”力量，引领广

大妇女和家庭成员弘扬夫妻和睦、尊老爱幼、科学教子、勤俭节

约、邻里互助的家庭文明理念，加强家庭文化建设，树立家庭文

明新风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市委宣传部、市妇联、

市文明办、达州日报社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在全市广大家庭中开

展寻找最美家庭暨“好家风好家训”征集、宣传展示活动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主办单位 

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、达州市妇女联合会、达州市精神文明

建设办公室、达州日报社、达州市广播电视台 

二、活动主题 

弘扬文明家风  争做最美家庭 

三、征集阶段 

（一）“最美家庭”征集（2015 年 2 月 6 日—3 月 20 日）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妇联推荐至少 3 户当地“最美家庭”，市级单

位妇委会（女工委）、达州军分区政治部、驻达部队政治部（处）、

社会推荐和家庭自荐名额不限，于 3 月 20 日前将达州市“最美

 - 2 - 



 

家庭”登记表（附件 2）和 1500 字左右主要事迹（材料内容要

详实、重点突出）、家庭照片 3 张（1 张全家福和 2 张家人的生

活照，要求宽 630×高 450，大小不超过 2M，每张照片均需附简

要说明）、微视频（3 分钟左右）报市妇联发展部。 

（二）“好家风好家训”征集（2015 年 2 月 6 日—5 月 6 日） 

1．征集的作品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，反映“和睦、

孝道、勤俭、诚信”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家庭文化，有利于形成积

极向上、健康文明、和谐进步的社会风尚。作品内容可以是家训

家规、家风故事等。家训家规可以采取格言、对联、诗词、警句

等形式，要求贴近生活，健康向上，语言精练，特色鲜明，富有

内涵，便于传诵，字数不超过 80 字；家风故事要求思想健康，

情感真挚，可读性强，便于传讲，字数在 1500 字左右。 

2．家训家规、家风故事必须是家庭或是自己所见所知的“好

家风好家训”故事作品，严禁抄袭。征集活动可以个人、家庭自

荐，也可以推荐身边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，社会投稿可直接报送

至市妇联发展部；主办方拥有对征集作品的宣传出版权。 

3．各县（市、区）妇联、经开区党政办推荐好家训家规不

少于 30 条，好家风故事不少于 10 个。市级、省驻达有关单位妇

委会（女工委），达州军分区政治部、驻达部队政治部（处）、各

民主党派妇委会，“两新”组织妇委会推荐好家训家规不少于 2

条，好家风故事不少于 1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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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各地、各单位负责对推荐作品审核把关，作品需注明作

者或整理者的姓名、单位、职业或学校、年级，并附上家庭照片，

每张照片要求宽 630×高 450，大小不超过 2M。每张照片均需附

简要说明，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将达州好家训征集表、达州好

家风故事征集表（一式一份并加盖公章，附电子版）报市妇联发

展部。 

四、评选阶段（2015 年 5 月 6 日—6 月 6 日） 

由主办单位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委会，对报送最美家庭、家

训家规、家风故事进行评选，确定优秀家训家规、家风故事名单，

由主办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励。 

五、宣传阶段（2015 年 6 月 6 日—12 月 31 日） 

举办“好家风好家训”作品展，汇编《达州好家风好家训荟

萃》；组织达州市知名书法家书写优秀作品，在工青妇活动中心

举办“达州好家风好家训”书法作品展；拍摄“达州好家风好家训”

微故事，在市电视台采编好家风故事和在有关媒体展播，在达州

日报连载宣传，营造“弘扬文明家风  争做最美家庭”的浓厚氛

围。 

联 系 人：潘  芳  江  艳 

联系电话：2529981 

通讯地址：达州市通川区永兴路 2 号达州市妇联发展部 

邮政编码：635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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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41267241@qq.com 

 

附件：1．倡议书 

2．达州市“最美家庭”登记表 

3．达州市“最美家庭”家庭汇总表 

4．“达州好家风”故事征集表 

5．“达州好家训”征集表 

 

 

 

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         达州市妇女联合会 

 

 

 

达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        达州日报社 

 

 

 

达州市广播电视台 

2015 年 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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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家风力量    幸福守望 

“向幸福出发”寻找“最美家庭”特别行动 

 

倡  议  书 
 

家，是我们奋进的起点，是我们休憩的港湾！你的家，也许

不富有，但它却暖意融融！你的家，也许不完整，但它却足以遮

风挡雨！在我们的心里，家是安全的;在我们的梦里，家是最美

的！让我们共同发现“最美”，共同守望“幸福”，共同感受“最

美家庭”幸福的秘诀、温馨的源泉。 

当前，我市正在开展以“家风力量·幸福守望”为主题的寻

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，找寻融化人心的最美家庭，寻觅感动你我

的家庭故事，传承文明和谐的优良家风。 

正在为家庭奔波的你，正在为亲人牵挂的你，请积极地参与

到这项最暖心的全民幸福行动中来！只要您或身边的家庭在夫妻

和睦、孝老爱亲、亲善教子、热心公益、拥军爱军、邻里互助、

爱岗敬业、勤劳致富等某方面事迹突出，就可以自荐或者推荐他

们参评“最美家庭”。 

让我们一起来议家风，晒幸福，讲和谐，展风采，秀梦想； 

让我们一起来参加“我心中的最美家风最美家庭”文章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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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秀、视频秀等比拼活动！ 

期盼你成为“最美家庭”代言人，幸福自己，也为别人指引

幸福的方向！ 

“最美家庭”报名时间截止 3 月 20 日，可在达州市妇联官

网公告栏下载报名登记表；达州好家训征集表、达州好家风故事

征集文章、图片、微视频（3 分钟左右）征集时间截止 5 月 6 日。

有意者可到当地妇联组织报名，也可将整理好的文字资料、图片、

视频等发送至邮箱 41267241@126.com，上传材料须包括展示家

庭生活的图片和生动鲜活的文字材料，并注明家庭所在地、家庭

名称和联系方式。主办方将对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给予奖励。可拨

打电话至市妇联发展部（2529981）进行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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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达州市“最美家庭”登记表 
家庭 

名称 
 

家庭 

人口 
 

民

族 
 

联系

电话
 

家庭 

地址 
 

邮政

编码
 

推荐 

单位 
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简 

介 

（300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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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街道

（乡镇）

或者村

（居）委

会意见 

 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    

户主单位

意见 
 

县市区 

推荐单位

意见 

 

（各地推荐填此栏） 

 

（盖 章） 

推荐单位

意见 

 

 

（市级相关单位、部队推荐填此栏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

终评 

意见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 

备 

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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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推荐达州市“最美家庭”家庭汇总表 

 
推荐县市区（单位）： 

推荐单位 家庭名称 家庭所在地或单

位名称 

联系电话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备注：家庭所在地写明“市+县+乡镇（街道）+村（社区）”，单位名称写

明某地方某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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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 

“达州好家训”征集表 
 

姓  名  
家庭 
人口 

 民族  
联系

电话
 

工作单位  

家庭地址  

推荐单位  

“好家训”内容（80 字以内） 

 

“好家训”由来及相关注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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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“达州好家风”故事征集表 

 
家庭基本信息 

手机： 联系人 
姓名 

 
固定电话： 

家庭成员 
简介 

 

家庭格言  

选送单位  
联系 
电话 

 

家庭美德故事（1000 字以内） 

（可另附页） 

    
 

达州市妇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2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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